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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及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

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双方的合作实施推进尚存在不确定性。 

2、受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环境变化或不可抗力影响，本协议后续实施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厦门古龙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古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充分发挥双方优

势，双方拟在产业升级、食品安全、产品供应、新品研发和冷链物流等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兴松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38807G 

4、注册地址：厦门市同集中路 1666 号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成立日期：1997 年 07 月 18 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

调味品生产；食品经营；餐饮服务（不含烧烤）；酒类经营；保健食品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外卖递送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

代理；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理服务；新鲜蔬菜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水产品

批发；鲜蛋批发；新鲜水果批发；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

初加工；停车场服务；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与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金额，亦不构成关联

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暂无需履行相关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 

（一）合作宗旨 

1、甲、乙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惯例与默契是商业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的基础，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双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宗旨。 

2、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双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保守秘密、相

互协作。 

3、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在产业升级、食品安全、产品供应、新品研发和冷

链物流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4、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甲、乙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双

方签订相关协议的基础。 

（二）合作方式 

1、甲方协助乙方建立肉类产品品质保证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协助乙方在甲

方资源优势地区进行渠道开发和市场开拓。 

2、甲方优先保证乙方的产品需求，保障乙方原材料供应。甲方将发挥自身

产品研发能力，积极协助和支持乙方产品改进和新开发产品。 



3、乙方将发挥在终端消费市场的渠道优势，共享产品的消费者反馈等信息，

为甲方的产品研发提供协助。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甲方产品和服务。 

4、双方互相确立合作共赢的合作关系后，双方将在上述的合作范围外继续

探索新的合作领域，确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加强。 

（三）效力与适用 

本协议是甲方、乙方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项，以后续协议约定

具体权利义务为准。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变更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变更后

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变更后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发生冲突，以变更后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为准。 

（四）前置条件 

就合作的前置条件，甲乙双方陈述、保证并承诺如下： 

1、双方均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设立的主体。 

2、协议对双方构成合法、有效且具约束力的效力，各方签订协议、完成本

协议所述之合作，不会违反： 

（1）任何其责任或对其适用的法律及监管规定； 

（2）判决、裁定、裁决、禁令或法院或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的决定； 

（3）其公司章程或其为缔约方的或受其约束的任何重大合同、安排或谅解

的任何约定。 

3、签署本协议、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一切义务以及完成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等

行为都已获得充分必要的授权、批准及认可。 

（五）保密义务 

1、双方应对其通过工作接触或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的有关合作方的商业秘密

严格保密，未经事先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2、除本协议工作需要外，未经合作双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合作各

方的资料及商业信息。 

（六）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自本协议签署日起后的三年内。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罐头行业荣获过中国出口名牌、中国名牌、中

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也是中国红烧肉罐头主要的加工企业。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在产业升级、

食品安全、产品供应、新品研发和冷链物流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引领行业健康

发展，促进双方共同成长,并最终实现多赢。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内

容及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双方的合作实施推

进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